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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670,

7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670,7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0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已完成归属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5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
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考核管理办法》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
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25年3月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了《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7），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范明先生作为征
集人，就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至2025年4月7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有效期内向监事会提
出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异议。2025年4月8日，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江苏吉贝尔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5-011）。

4、2025年4月14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公告首次披露前六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公告编号：2025-020）。

5、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江苏吉贝尔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6、2026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含预留部分）授予价格进行调整，并向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授予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4）。

7、2026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
部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归属事宜，同时对
部分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取消归属，并作废失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作废部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3）。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授予日：2025年4月23日
（二）归属数量：1,670,760

（三）归属人数：289
（四）授予价格：11.62元/股（调整后）。2026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的议案》，对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按照上述调整后的授予价格进行归属。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六）激励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股)

归属数量占已获

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例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

1 耿仲毅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260,000 78,000 30.00

2 俞新君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60,000 18,000 30.00

3 张 春 董事、设备总监 65,000 19,500 30.00

4 吴 莹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

员、总工程师
60,000 18,000 30.00

5 赵锁富 财务总监 70,000 21,000 30.00

6 翟建中 董事会秘书 70,000 21,000 30.00

7 吴修艮
核心技术人员、研究院院

长
60,000 18,000 30.00

8 李海岛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核心

技术人员
10,000 3,000 30.00

9 秦序锋
研究院制剂室副主任、核

心技术人员
10,000 3,000 30.00

10 李召广
研究院合成室主任、核心

技术人员
10,000 3,000 30.00

11 耿 悦 总经理助理 60,000 18,000 30.00

小计 735,000 220,500 30.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授予531

人，归属278人）
5,734,800 1,450,260 25.29

小计 5,734,800 1,450,260 25.29

总计 6,469,800 1,670,760 25.82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6年6月10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670,76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
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所持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动应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发生修订
的，按照修订后有关规定适用。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199,430,865 1,670,760 201,101,625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5月25日出具了《江苏吉贝尔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5月25日验资报告》（报告文号：XYZH/2026SHAA2B0093），对
本次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6年5月25日止，公司已收到289名
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缴纳的出资款合计人民币19,414,231.20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1,670,760.00元，余额合计人民币17,743,471.2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026年6月3日，公司本次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1,994,228.60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21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
201,101,625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6
年第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本次归属后，公司总资产增加19,414,231.20元，
均为货币资金，其中新增股本1,670,760.00元，余额合计17,743,471.20元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合计1,670,76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84%，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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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

于2026年6月4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晶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848名，代表股份454,483,

3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5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人数6名，代表股份316,349,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67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842人，代表股份138,133,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278

%。本次会议不存在征集表决权事项的情形。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投票表决了

下列议案：

（一）《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51,438,9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01 ％；

456,7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

2,587,7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4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0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5,089,2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960 ％；

456,7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07 ％；

2,587,7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733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00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二）《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51,407,4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32 ％；

482,5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2 ％；

2,593,4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06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0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5,057,7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732 ％；

482,5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493 ％；

2,593,4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77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00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三）《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451,461,6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1 ％；

484,8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7 ％；

2,536,9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82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8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5,111,9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124 ％；

484,8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10 ％；

2,536,9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366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80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四）《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51,601,129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58 ％；

466,9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7 ％；

2,415,301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14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8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5,251,496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134 ％；

466,9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81 ％；

2,415,301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48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80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50,846,1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97 ％；

540,1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89 ％；

3,097,1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1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6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4,496,4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3669 ％；

540,1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10 ％；

3,097,1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421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6,60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六）《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451,282,2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56 ％；

497,7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5 ％；

2,703,4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48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8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4,932,5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826 ％；

497,7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3 ％；

2,703,4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71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6,802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七）《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融资性担保额度的议案》

450,182,47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37 ％；

523,1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51 ％；

3,777,75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12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5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3,832,84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864 ％；

523,1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87 ％；

3,777,75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349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502 股）

（八）《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44,252,835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42 ％；

488,7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2 ％；

2,714,1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66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9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4,930,8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813 ％；

488,7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38 ％；

2,714,1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648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902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九）《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51,293,728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82 ％；

489,1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6 ％；

2,700,502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42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5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4,944,095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909 ％；

489,1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41 ％；

2,700,502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550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9,502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十）《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50,642,781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50 ％；

484,3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6 ％；

3,356,249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85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9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4,293,14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196 ％；

484,3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6 ％；

3,356,249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297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902 股）

议案（十）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一）《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0,203,660 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83 ％；

489,762 股弃权，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8 ％；

3,789,970 股反对，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39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602 股）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参与表决的

结果如下：

133,854,0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017 ％；

489,762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46 ％；

3,789,97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437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2,602 股）

表决结果： 通过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恺、龚立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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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日，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保险”）持有公司股份195,
395,729股，占公司总股本9.0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华安保险因对外投资合规要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3,021,8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其中：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21,510,9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不超过21,510,9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限为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95,395,729股

持股比例 9.0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175,950,000股

大宗交易取得：19,445,72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3,021,8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1,510,9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1,510,9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29日～2026年9月2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大宗交易

拟减持原因 对外投资合规要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
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5%以上股东华安保险执行其行业监管要求：“为防范集中度

风险，保险公司投资单一资产和单一交易对手制定保险资金运用集中度上限比例不高
于其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5%”，具体参见<<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
比例监管的通知>>(保监发(2014)13号)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

目前，华安保险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的审计后账面余额，已被动超过其监管要求，
华安保险须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整改，以满足单一资产集中度比例要求。

华安保险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
华安保险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
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
形。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减
持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ST利源    公告编号：2026-041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利源股份，证券代

码：002501）连续3个交易日（2026年6月2日、2026年6月3日和2026年6月4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5.4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除已披露事项外，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五）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于2026年6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40）。本次交易预计将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聘
请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履行有关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各方仍在就本次股份转让的具体方案进行协商论证，
并需要在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后方可签署正式转让协议。本协议仅为
各方关于本次股份转让的意向性约定。本次筹划的收购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存在未能
通过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而终止的风险；存在未能通过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
序而终止的风险，可能存在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可能存在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标的估值及交易作价尚未确定的风险；可能存在整合风险。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风险。
标的公司可能存在宏观经济及行业周期波动风险、产品及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环境
保护政策变化风险、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人才流失风险等经营相关的风险。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
体披露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856    证券简称：*ST美芝    公告编号：2026-042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暂合计83,592,910.07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
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东方市人

民法院送达的（2026）琼9007民初252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公司因海南文化旅游职业学
院（一期）装饰等分包工程建设合同纠纷，对被告东方新兴大健康教育产业开发有限公
司向东方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丰社区梅秀路2号深华科技园厂房1栋401
法定代表人：何申健
被告：东方新兴大健康教育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永安东路69号万悦城2栋1单元1823号
法定代表人：李冰

（二）诉讼事由
被告是海南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工程的建设单位，工程地点位于海南省东方市板桥

镇金月湾。被告将海南文化旅游职业学院（一期）装饰等分包工程发包给原告（以下简
称“案涉工程”）。2022年6月8日，原告和被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为
DF2022装-001（以下简称“案涉合同”）。工程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纸包含的装饰工程、
消防工程、通风空调工程等共计13个单项工程。签约合同暂定价为162,590,409.74元。

公司按照被告的指示已完成全部工程内容，双方自2024年7月起逐步办理工程验
收和移交手续，2024年9月被告使用案涉工程，2024年11月全部移交完毕。公司依规提
交竣工结算资料后，被告恶意拖延结算，经公司核算，案涉工程的结算金额129,615,572.
25元，扣除已付款，被告仍欠付原告83,592,910.07元。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77,089,293.68元，深化设计费6,503,616.39元，两项合

计83,592,910.07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83,592,910.0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

3.判令原告在83,592,910.07元范围内对案涉工程的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
优先受偿权。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4），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的诉讼、仲
裁事项共12件，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460.12万元，均为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案
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
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根
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等相关案件材料。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26-039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4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永裕投资”）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是否存在减持限制或其他权

利限制，如有请列明

永裕投资 是 21,371,353 5.62%
协议转让及大宗交

易取得的股票

所持股票910万股存在被司法

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形。

备注：本次股份被冻结前，永裕投资持有的保龄宝股份8,000,000股被司法冻结以

及被轮候冻结共计3次，其中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8,000,000股，被山东

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司法轮候冻结8,000,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股份冻结到期及轮候冻结生效的公告》。永裕投资持有保龄宝股份1,100,000股被北京

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2. 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本次冻结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冻结股

份来源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永裕投

资
12,271,353 57.42% 3.22%

协议转

让及大

宗交易

取得的

股票

否 2026-06-03 2029-06-02
山东省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

证券冻

结

合 计 12,271,353 57.42% 3.22% - - - - - -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

结数量
累计质押数量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永裕投资 21,371,353 5.62% 21,371,353 0 100.00% 5.62%

深圳松径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793,937 4.94% 0 18,793,937 100.00% 4.94%

国投证券国际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2号投资计划
17,152,556 4.51% 0 0 0 0

合 计 57,317,846 15.06% 21,371,353 18,793,937 70.07% 10.5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持有的被司法冻结的保龄宝8,000,000股还存在被轮

候冻结的情形，其中被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

司法轮候冻结8,000,0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21,371,353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37.2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5.62%；永裕投资及其一致行动

人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量18,793,937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32.79%，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4.94%；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目前，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冻结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公司治理无重大影响，暂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永裕投资尚未收到关于

本次股份冻结相关的正式法律文书或通知。若已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被法院强制执行，

可能引发永裕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动减持情形，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